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編修日期 113.03.15 

工作項目 學生團體保險 文件編號 Bd019 風險值 3 

承辦人姓名 侯伊庭 職    稱 書記 

代理人姓名 林嫦如 工 作 量 每學期/每日 

流
程
圖 

如附件 1。 

作
業
程
序 

1.確認學生團體保險承辦單位 

2.1每學年度開始(8月 1日)，依據總務處事務組提供之學生團體保險合約書內容，   

    確認學生團體保險承辦單位(承保公司)及辦理保險相關事宜。 

2.2將保險內容(如:保障內容、保費金額及理賠項目等。)，公告於本組網頁「學生團 

    體保險」專區。 

2.加、退保作業 

2.1 開學前二星期請教務處註冊組提供休學生及延修生名單（相關資料包括姓名、

學號、班級(休學生)、電話、住址、復學狀況(延修生)）。 

2.2 簡訊通知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加保時間(開學日起算六星期內)，請同學於規定時

間內繳交保費。代收保費後，填寫收入單據粘存單至出納組繳款，並將收據黏

貼於粘存單，依行政流程用印核銷。 

2.3 將不續保通知書以掛號方式寄給不續保學生（經常門郵電費項下支出），於通

知下學期加保時間為開學後六星期內辦理。 

2.4 辦理學生團體保險退保或不加保者，須填寫「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一

式 2份(一份給學生，一份留存)，已繳交保費者，可於規定時間內至出納組辦

理退費。 

3.辦理投保事宜 

3.1. 各項表單製作：一式兩份（一份由承辦單位存查，一份由承保公司存查） 

(1) 學生團體險參加人數及保險費明細表：請會計室提供全校（含日、夜間部）

學生總人數（即已繳註冊費人數）。 

(2) 免交保費名冊：請生輔組提供免繳學雜費之學生資料，製作免交保費學生名

冊。 

(3) 續保名冊：休學生及延修生續保者（含學分超過十學分及研究所之延修生），

至出納組借收據，統計繳費加保休學生及延修生人數並造冊(需加入至本組繳

費之二休生人數)。 

(4) 學生團體保險代辦工作費收據：依合約內容確定該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代辦工

作費之金額及受款之方式（目前金額為 1.5元/人，直接由投保總額扣除） 

3.2. 行政流程： 

(1) 將上述所有資料，一併掛號郵寄給保險公司用印後，寄回本校。 

(2) 簽呈及函稿檢附上述各項表單，並填寫用印簽辦單，依行政流程經校長核可

後，送文書組用印，自存一份，其餘寄回保險公司辦理投保事宜。 

3.3. 將學生團體險參加人數及保險費明細表貼於粘存單上，依行政流程經校長核可

後，送會計室開支，由出納組直接匯款給承保公司。 

4.申請教育部補助 

4.1 填寫表格「全校實際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人數明細及經費統整表」。 



4.2 各項表單製作： 

(1) 「全校實際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人數明細及經費統整表」一式三份。 

(2) 「○○保險公司學生團體保險參加人數及保險費明細表」一份（需保險公司

及本校用印完成）。 

(3) 領據乙紙（金額填寫一般生補助金額）。 

4.3 依行政流程以稿代簽用印後，於規定時間內（上學期 11 月 30 日前、下學期 4

月 30日前完成作業）函送教育部完成申請補助作業。 

4.4 收文存參 

5.受理學生申請保險理賠 

5.1 向同學解說理賠申請書之填寫事項，亦可由網頁了解理賠申請注意事項及下載

表單（申請理賠之所需資料依該學年度之承保公司規定）。 

5.2 確認理賠申請書內容填寫無誤，請同學填寫送件登記表，登錄個人資料及送件

日期。 

5.3 受理人於申請書下方送件人員資料欄位蓋章(要保單位:衛保組，承辦人員:受

理人)。 

5.4 每星期收件一次，所有申請資料經由承保公司派員簽收後，轉送該公司理賠部

審核。 

5.5 理賠金核撥方式：理賠金直接匯撥至學生本人帳戶，若遇特殊情況，可能以支

票方式給付，請同學或監護人至承保公司領取。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確定下學年度之學生團體保險費金額，以利出納組學期末印製繳費通知單。 

2. 具有學籍之學生，皆可投保學生團體保險。 

3. 不續保通知書以掛號方式寄出，如有退回應將信封留存。 

4. 各項表單未成年同學皆需家長簽署，但已成年或已結婚之學生，則由本人簽署即可。 

5. 每學期承保人數，依學生繳交學生保險費人數計算。 

使
用
表
單 

1.學生團體險參加人數及保險費明細表(附表 1) 

2.學生團體保險代辦工作費收據(附表 2) 

3.全校實際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人數明細及經費統整表(附表 3) 

4.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附表 4) 

5.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附表 5) 

參
考
法
規 

1.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 

備
註 

 

 

 

 

 



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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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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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學生團體保險 

理賠申請收件 

與總務處事務組確認 

承保廠商(保險公司) 

 

辦理加(退)保作業 

 

全校投保人數統計 

是否加保 

簡訊通知休學生 

加(退)保作業時間 

填寫「不參加學生團

體保險切結書」 

1.一般生(延修生、休學

生)至出納組繳費 

2.二休生:由衛保組代收 

 

申請教育部補助 
辦理投保作業 

(承保公司) 

公文存查 

結案歸檔 

否 

是 



附表 1 

00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學年度第 學期 

學生團體保險參加人數及保險費明細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項目 人數 每人自繳保費 自繳保

費合計 

學校代申領  應支付部份 

學
生
人
數 

參
加
保
險 

應繳保費學生 
a) 

 每人    元 

d) 

 

每人   元 

小計 

g) 

  

免繳學雜費學生 
b) 

 每人    元 

e) 

  

每人   元 

小計 

h) 

  

參保學生總數 
c) 

 
←c=a + b 

f) 

  
I =g + h 

i) 

  

保險費總計＝f + I   
↑自繳合計 f = d + e 

附註： 

1.銀行:國泰世華/忠孝 013 

2.帳號:56368 52007004 9 

3.戶名:富邦人壽 

代辦工作費  1.5 x c  

實際保險費金額  

未參加保險人數  

全校學生總人數  

 

投保學校及其代號： 僑光科技大學(1204002-000) 

校            址：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號 

校            長：                         (請加蓋印章) 

經     辦     人：                         (請加蓋印章) 

學   校   電  話：04-27016855轉分機:        

 

註:本表一式四份。二份交由教育部備查；一份由投保學校存查；一份連同代辦工作費收據 

  、免繳學雜費學生名冊、休學及延修學生名冊交 00人壽公司團保部。 

 

 



附表 2 

 



附表 3 

 

僑光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全校實際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人數明細及經費統整表 

學校學制 每人每學期

保險費(含

教育部補

助)(元) 

一般參加

團保學生

人數

(人)(1) 

教育部補助

一般學生每

人每學期金

額(元)(2) 

教育部補助一

般學生金額總

計(元)(3)＝

(1)* (2) 

全額補助

學生人數

(人)(4) 

教育部全

額補助每

人每學期

(元)(5) 

教育部全額

補助保險費

總計

(元)(6)＝

(4)* (5) 

未參加團

保學生人

數(人) 

教育部補

助總計

(元)(7)＝

(3)+ (6) 

承保

保險

公司 

保額(萬) 

日 間 部            

進 修 部            

                        

                        

                        

合   計            

                        

  承辦人             (蓋章)            會計                (蓋章)               校長                 (蓋章) 

                                                                                  聯絡電話：04-27016855轉 1353 

附註： 
           

一、請各校按學校實際學制增列打印成所附格式。 
       

二、私立學校全額補助學生請併入學校辦理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申請補助。 
    

三、學校收據金額請填寫教育部補助一般學生金額總計之合計欄金額 
     

 



附表 4 

 

 
 



 

 



附表 5 

 

 


